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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拟修改章程的天津市市级社会团体。
二、办理依据
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令第250号公布、2016年2月6日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天津市民政局关于印发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的通知》（津民发〔2024〕21号）等行政法规以及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有关精神，参照民政部全国性社会团体章程修改核准办事指南，制定本工作指引。
三、受理及核准机构
天津市民政局
（办理部门：政务服务处 办公电话：24538921、24538923）
四、禁止性要求
社会团体修改章程未履行规定程序的，登记管理机关不予受理章程核准。未经核准的章程，不能作为社会团体开展活动的依据。
五、工作流程
（一）适用双重登记管理社会团体情形
1.会前预审草案：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在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前，将新修改的章程草案报业务主管单位、登记管理机关进行预审。
2.履行民主程序：社会团体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章程。
3.会后报审流程：社会团体应在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后，15日内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核，自审核同意之日起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并向社会公开。
4.受理审查决定：社会团体应先行在天津政务服务平台上传完整报审材料的电子扫描件。网络预审通过后，邮寄或现场报送申请材料原件到天津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手续。市民政局将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并做出核准决定。
（二）适用直接登记或脱钩社会团体情形
1.会前预审草案：社会团体修改章程应在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前，将新修改的章程草案报登记管理机关进行预审。必要情况下登记管理机关可就章程相关内容征求党建工作机构、行业管理部门意见。
2.履行民主程序：社会团体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新修订的章程。
3.会后报审流程：社会团体应在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30日内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并向社会公开。
4.受理审查决定：社会团体应先行在天津政务服务平台上传完整报审材料的电子扫描件。网络预审通过后，邮寄或现场报送申请材料原件到天津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手续。市民政局将在法定期限内审查并做出核准决定。
六、申报材料
线上须报送以下材料的电子扫描件，线下须报送一份纸质原件：
（一）《社会组织章程修改核准申请表》（附修改说明）；
（二）修改后的章程（骑缝章）；
（三）章程修改核准承诺书；
（四）委托书。
七、申报路径
（一）线上申报网址：“天津政务服务网—天津网上办事大厅”（https://zwfw.tj.gov.cn/#/home）
（二）线下办理地址：天津市河东区红星路79号天津市政务服务中心
八、办结时限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材料经审核符合规定的，一般可现场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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